
統一發票推行暨「花花草草．押花藝術」租稅宣導活動簡章

一、宣導目的：藉由花草原生態文化、結合押花美學藝術創作比賽，

            鼓勵民眾發揮創意參與活動，並可間接灌輸誠實納稅

            的觀念，宣導民眾購物消費索取發票及以載具儲存電

            子發票之習慣，進而提高載具電子發票使用率，落實

            節能減碳之目標。

二、主辦機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承辦機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協辦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東勢分局。

三、比賽辦法：

(一)作品徵選：

1.主題：以大自然植物為素材透過乾燥、構思編排等技法，製作

        壓花藝品，呈現押花藝術奇妙美好的蓬勃生命力，提升

        租稅生活美學的無限可能。

2.徵件類別：押花創意作品。

(二)作品規格：

1.作品實際規格限16*20英吋。

2.一律以「玻璃裱褙」保護作品。

3.媒介素材不拘，天然花材、吸色花、腐蝕葉等皆可運用，鼓勵

  藝術創作性。

4.參選作品背面應自行貼妥報名表，並註明作者姓名與作品名稱

  融入租稅創意發想之設計說明。

5.請檢附作品JPG檔乙份，原始檔須設定解析度350dpi(含)以上

  及 CMYK四色印刷模式。

(三)參賽資格：凡設籍或居住中部五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民眾均可參加。

(四)評分方式：

1.訂於 105年 10月初聘請相關專家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分，標準如

  下：

評分項目 說明 百分比

工藝技法 材料處理、製作技術、耐用程度等 20%

創意性 獨特性、創新及特色等 40%

美學 造型、裝飾、整體搭配等 20%



租稅關聯性 與租稅主題的契合度 20%

2.人氣獎：於本局「中區國稅局　稅務 e吉棒」舉辦公開票選活動。

(五)報名方式：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5年9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以郵

  戳為憑，逾期不受理，作品請以玻璃裱褙包裝完善，若參賽作品因郵

  寄過程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主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2.報名表格【印製於DM背面或本所網站下載或至本所服務台索取】，

  務必填寫完整並黏貼在作品裱褙框背面上，連同作品名稱融入租

  稅創意發想之設計說明、授權同意書等一併送件。

(六)參賽需知：

1.參賽者對參賽作品需確保擁有其著作權，不得有涉及抄襲、仿冒或重

  複作品參賽之情事，違者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所涉及相關法律責

  任須由參賽者自行負責。另得獎作品若經查明係抄襲他人作品，除取

  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2.參賽得獎之作品，一律不退還，並歸由主辦機關典藏，著作財產權歸

  作者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共有，主辦機關擁有後續複製、拍攝、展覽、

  再利用等權利，得獎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上述規定。

3.未得獎作品一律於頒將典禮後 2週內，得向主辦機關申請自行領回(

  恕不郵寄)，並同意由主辦機關拍攝照片以供印刷及網路等宣傳使用。

4.若因參賽作品水準未達給獎標準，同意主辦機關有權從缺處理。

(七)獎勵方式：

1.得獎作品各頒發獎金、獎狀，其獎項及獎金如下表：  

名次 名額 獎金

金牌獎 1名 18,000元/名

銀牌獎 2名 12,000元/名

銅牌獎 3名 8,000元/名

優等獎 5名 5,000元/名

佳作 5名 3000元/名

人氣獎 1名 3000元/名

2.頒獎典禮：訂於 105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上午8時 30分於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前廣場舉行公開頒獎典禮，並將比賽結果公布於本

  局網站。（http://www.ntbca.gov.tw）

3.人氣獎：採網路票選方式，由入選作品中選出 1名得票率最高者，

  活動訊息將公布於本局「中區國稅局 稅務 e吉棒」粉絲專業。

http://www.ntbca.gov.tw/


(八)注意事項：

1.每人參賽作品最多以兩件為限。

2.得獎者請配合出席頒獎典禮。

3.參賽作品全部或部分內容，不得曾為商業用途或以此獲得金

  錢酬勞，亦不得有暴力及色情題材或違反相關法令之題材。

4.參賽作品中若有使用、改編或援引他人之創作全部或部分內

  容，需附上原著作權人授權使用同意書。

5.所有參賽者需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有資格不符、證件造

  假或不實，經查證屬實者，應取消該參賽資格；若為得獎者，

  則應再取消得獎頭銜並追回其獎金及獎狀。

6.參賽者因違反比賽規定，所引起之任何法律糾紛及責任，將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主辦機關已善盡告知之義務，概不涉入。

  若得獎者有抄襲、剽竊等行為，主辦機關有權取消其參賽資

  格並追回已領之所有獎金及獎狀。

7.參賽者需以主辦機關之統一表格參加徵選送件，請參賽者於

  寄出/親送作品時詳加檢查是否備齊所需一切審查資料，格

  式或內容填寫不符、不齊全、或未填寫參賽者真實姓名、出

  生年月日者等，均失去參賽資格。

8.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臺幣 2萬元(含)以上之得

  獎者，需由承辦機關代扣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

  不論得獎金額多寡皆代扣 20%稅金)，承辦機關將依法開立

  扣(免)繳憑單，另涉及有關其他法令規定須先行預扣者，則

  依其規定辦理。

9.主辦機關對作品擁有展示、出版及配合該項活動使用之權利。

10.因參賽人員寄送作品過程或因作品結構不良、遇不可抗力

   之情形而導致損壞，主辦機關恕不負責。

11.主辦機關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之所有權利，各項辦法均以本

   局網站公布之最新訊息為準。

12.參賽者同意遵守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本簡章如有未盡

   事宜，主辦機關有權修正、補充，並公布於本局網站。

13.凡報名參加本比賽者，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規則中之各

   條款內容，並同意完全遵守本活動簡章所述之各項規定。

四、聯絡方式：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服務管理股，洽詢

    電話 04-25881178分機202陳小姐

    活動網站(http://www.ntbca.gov.tw  )。

http://www.ntact.gov.tw/B49.asp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統一發票推行暨「花花草草．押花藝術」租稅宣導活動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號 □□□□□□□□□□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處或

□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市      鄰

                村/里     路     街     巷     弄

              段       號      樓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長             英吋

寬             英吋

高             英吋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1.本所基於「政令宣導」、「行銷」及辦理本活動等特定目的之合理關聯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

  上開欄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以利本所於中華民國境內及依法保有您上開資料之期間內，作為作品評

  審、租稅法令推廣、辦理獎品所得扣繳及本活動聯繫之用。

2.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參賽者得向本所聯絡窗口，就個人資料請求製給複製本、提供查詢閱覽、請求補

  充或更正，以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惟參賽者於徵選評審活動期間，請求本所停止利

  用或刪除上述個人資料，就其得獎及受領獎項權益受損應自負責任。參賽者就上開欄位填寫之資料如

  有錯誤、缺漏或有假冒情事，本所得取消參賽資格或為必要處置，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3.本次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保存期限為二年；參賽者授權本所公開公布中獎者姓名。

  □本人已詳閱上開告知事項(請打勾)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本人親自簽名)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參賽者未成年者-請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

➢ 收件截止:105/09/30(五)下午 5時止。收件地點：親送或郵寄至(42353臺中市東勢區正

二街臨 1號)。

➢ 參賽者同意遵守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機關有權修正、補充之。

收件編號



105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花花草草．押花藝術」租稅宣導活動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所填寫之個資僅供押花創作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保密】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就報名參加『105年度統一發票推行

  暨「花花草草．押花藝術」租稅宣導』活動之作品，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本人同意無償授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及其授權之第三人，將創作作

  品以適當方法重製，並同意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及其授權之第三人，於業務宣導

  及內部使用。

2.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未曾獲得任何公開比賽之獎項或其他單位之補助，作品

  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概由本人自行負責，主辦機關得取消其

  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3.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應授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日後不限地域、

  次數、時間無償利用及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並承諾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

  徵所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4.本人之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

  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5.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

  所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得獎獎金及獎狀。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

  參賽者之事由致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受有損害，本人應負賠償之責。

6.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

          此 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父母或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填具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時，未滿 20歲參賽者，須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月          日

105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花花草草．押花藝術」租稅宣導活動

設計說明

 設計理念及技法說明 (請與作品名稱融入租稅創意發想之設計說明)


